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保險簡字第7號

原      告  邱志龍  

0000000000000000

            蔡婷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告  周尹柔  

訴訟代理人  鍾芝宣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庭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民國107年間，時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務員之被告周尹柔（下逕稱其名）向原告(原告二人

分別逕稱其名)推銷「中國人壽鑫創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下稱系爭保險），並提出廣告二紙（下稱系爭廣

告），並向原告保證系爭保險於6年期滿後即可獲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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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每年投資報酬率為3.6%，原告遂聽信周尹柔說法，於

107年1月8日分別投保美金35,000元簽訂保險單(下稱系爭保

險契約)，嗣後中國人壽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簡稱凱基人壽)即被告，詎周尹柔竟於113年1月初通知原

告系爭保險契約將無法兌現保證獲利122%之承諾，嗣凱基人

壽於113年3月19日給付原告美金35,166元，此數額乃給付總

額之98.85％，其餘1.15％之給付時間與金額均尚未確定，

與系爭廣告所載「保證獲利22％」之結果存有落差，亦已構

成系爭保險契約之違反，爰提起本訴。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

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同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規範之侵權行為態樣，需以

行為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或有違反保

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

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為其要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

560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

決意旨參照) 。

　㈢按保險制度係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

算下，藉由承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

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

費，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

費之費率及承保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

主管機關所核准。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

限定之危險方屬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

之訂定抑或理賠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

價關係，並於保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要保人繳交保險費

予保險人，將可能發生之保險事故風險分散予保險人，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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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依其專業，精算應繳保險費與所能承擔風險之高低，據

以訂出對於要保人之要約是否予以承諾之標準，經保險人依

據此標準同意承擔危險者，契約始成立。

　㈣系爭保險契約係經原告審閱並於相關文件上簽名等情，有要

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暨保險商品特性摘要說明、保單條款

（見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補字第940號卷〈下稱北院補字

卷〉第18至85頁）可稽，而依系爭保險契約重要告知事項說

明：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

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規定

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保險商

品說明書（見北院補字卷第21頁）；另原告亦於系爭保險契

約聲明事項：業務員是否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提供「保

單條款樣本」、「投保人須知」、「商品說明書」、「重要

事項告知書」及「要保書填寫說明」、「壽險業履行個人資

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供要保人參閱，並已向要保人清楚

解說前述文件內容？原告2人均於其系爭保險契約勾選

「是」，並親自簽名確認（見北院補字卷第25頁）。又重要

事項告知書之投資風險欄亦載明：「本保險契約保單帳戶價

值可能因投資鋒線發生虧損，其中可能之最大損失為全部保

單帳戶價值。中國人壽及其業務員不對本保險將來之收益提

供任何保證」（見北院補字卷第26頁）。

　㈤又本院函詢訴外人凱基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關於「1.

15％部分應給付予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依

據暨清償日」，經函覆系爭保險契約所連結之投資標的「凱

基六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下稱本基金）」係由本公司

募集發行，於107年3月2日成立，且依本基金信託契約第2條

第2項「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

六年之當日為止」之約定，本基金已於113年3月4日存續期

間屆滿，合先敘明。…於113年3月14日通知受益人本基金到

期日之淨資產價值，並指示本基金保管機構「台北富邦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3月18日按本基金到期日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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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乘以本基金到期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

金額，以匯款方式交付款項予受益人（包含本案被告凱基人

壽）留存於本公司之約定買回帳號。本基金持有部分俄羅斯

債券因受俄烏戰爭影響導致國際制裁，使交易及交割受到限

制，另有部分非俄持續違約尚在債務重整階段，導致本基金

於到期日屆至時仍無法收取部分債券處分金額及債券本息款

項，故於到期日計算資產餘額時，先剔除該等債券（以下稱

「問題債券」），先行返還到期日已結算之淨資產價值予各

受益人；前開問題債券所佔基金淨值比重約1.16％，應即為

來函所述「有關1.15％部分應給予被告凱基人壽」之部分，

由此可知，凱基人壽與凱基投信間應存在契約關係，原告與

凱基人壽之權利義務，亦應依系爭保險契約而認定。

　㈥原告雖主張周尹柔係向原告提出系爭廣告，致原告陷於錯

誤，相信周尹柔之說詞而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惟此為周尹柔

所否認，並稱伊不知原告所稱之22%利潤所指為何，也未曾

向原告說過有22%之利潤，因為投資型保單本不保證收益等

語(見本院卷第147頁)，經查：

　　⒈原告雖以原證8及原證9之對話內容，而主張系爭廣告為周

尹柔所交付予原告等情。惟依原證8之蔡婷婷與周尹柔之

對話內容中，並未出現系爭廣告，係蔡婷婷與其夫邱志龍

之對話中，蔡婷婷有將系爭廣告傳送予邱志龍，惟尚難認

系爭廣告即為周尹柔所提供予蔡婷婷，縱認系爭廣告為周

尹柔所提供，亦難僅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認周尹柔於招

攬系爭保險契約時，係以系爭廣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

分，而保證投保人有必定有如系爭廣告上所載之獲利。

　　⒉依系爭廣告上所載「新興市場目標到期債券基金(美

金)」、「雙強聯手凱基投信＋Amudi Asset management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等語，並未提及與系爭保險契約相關

聯之文字，而難以證明系爭廣告所載即為系爭保險契約之

相關內容。

　　⒊再者，系爭廣告上載有「本文件僅供公司內部訓練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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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截取或轉製部分全部內容，作為銷售或提供客戶之文

件」，縱認係凱基人壽所提供予業務員，依目前之證據亦

僅得認係凱基人壽於業務人員之教育訓練時之簡略式之教

材，其上之記載亦僅為預估獲利之計算，並未記載業務人

員得據以向客戶「保證」一定有系爭廣告上之獲利，故系

爭廣告顯非供業務人員對外銷售保險契約之廣告，此亦為

原告輕易即得由其上之文字記載而知悉，故周尹柔於向原

告推銷系爭保險契約時，縱有提出系爭廣告予原告參考，

於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系爭保險契約均有出現投資風險

自負之字樣，已如上述，足認系爭廣告與系爭保險契約內

容顯然不一致而有明顯矛盾，若原告認該廣告已為系爭保

險契約之內容，亦應要求凱基人壽或周尹柔於系爭保險契

約加註，或有其他向凱基人壽求證之動作，甚且於收受系

爭保險契約後發現與系爭廣告所載不符時，亦得依系爭保

險契約內所載於收受之翌日起十日內行使保險契約撤銷

權。惟原告均未為相關之動作或表示，且原告亦均於系爭

保險契約親自簽名，應認原告已對系爭保險契約清楚了解

投資之保險產品有其風險存在，而非斷然認定必會有如系

爭廣告上所示之獲利。是基於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本院認

原告之舉證尚屬不足，尚非得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逕認係

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而構成凱基人壽對原告所負擔

之義務，亦難認凱基人壽有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

第1項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

第17條約定，請求凱基人壽給付原告2人差額各美金7,534

元，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均無理由。

三、從而，原告分別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第17條約定及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先位聲明請求凱基人壽應給付原告2人各美

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及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

告2人各美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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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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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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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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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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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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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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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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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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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保險簡字第7號
原      告  邱志龍  


            蔡婷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告  周尹柔  
訴訟代理人  鍾芝宣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庭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民國107年間，時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業務員之被告周尹柔（下逕稱其名）向原告(原告二人分別逕稱其名)推銷「中國人壽鑫創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下稱系爭保險），並提出廣告二紙（下稱系爭廣告），並向原告保證系爭保險於6年期滿後即可獲利22％，相當於每年投資報酬率為3.6%，原告遂聽信周尹柔說法，於107年1月8日分別投保美金35,000元簽訂保險單(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後中國人壽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凱基人壽)即被告，詎周尹柔竟於113年1月初通知原告系爭保險契約將無法兌現保證獲利122%之承諾，嗣凱基人壽於113年3月19日給付原告美金35,166元，此數額乃給付總額之98.85％，其餘1.15％之給付時間與金額均尚未確定，與系爭廣告所載「保證獲利22％」之結果存有落差，亦已構成系爭保險契約之違反，爰提起本訴。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規範之侵權行為態樣，需以行為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或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為其要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60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㈢按保險制度係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算下，藉由承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費之費率及承保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所核准。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限定之危險方屬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之訂定抑或理賠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價關係，並於保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要保人繳交保險費予保險人，將可能發生之保險事故風險分散予保險人，由保險人依其專業，精算應繳保險費與所能承擔風險之高低，據以訂出對於要保人之要約是否予以承諾之標準，經保險人依據此標準同意承擔危險者，契約始成立。
　㈣系爭保險契約係經原告審閱並於相關文件上簽名等情，有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暨保險商品特性摘要說明、保單條款（見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補字第940號卷〈下稱北院補字卷〉第18至85頁）可稽，而依系爭保險契約重要告知事項說明：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保險商品說明書（見北院補字卷第21頁）；另原告亦於系爭保險契約聲明事項：業務員是否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提供「保單條款樣本」、「投保人須知」、「商品說明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及「要保書填寫說明」、「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供要保人參閱，並已向要保人清楚解說前述文件內容？原告2人均於其系爭保險契約勾選「是」，並親自簽名確認（見北院補字卷第25頁）。又重要事項告知書之投資風險欄亦載明：「本保險契約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投資鋒線發生虧損，其中可能之最大損失為全部保單帳戶價值。中國人壽及其業務員不對本保險將來之收益提供任何保證」（見北院補字卷第26頁）。
　㈤又本院函詢訴外人凱基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關於「1.15％部分應給付予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依據暨清償日」，經函覆系爭保險契約所連結之投資標的「凱基六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下稱本基金）」係由本公司募集發行，於107年3月2日成立，且依本基金信託契約第2條第2項「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為止」之約定，本基金已於113年3月4日存續期間屆滿，合先敘明。…於113年3月14日通知受益人本基金到期日之淨資產價值，並指示本基金保管機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3月18日按本基金到期日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乘以本基金到期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金額，以匯款方式交付款項予受益人（包含本案被告凱基人壽）留存於本公司之約定買回帳號。本基金持有部分俄羅斯債券因受俄烏戰爭影響導致國際制裁，使交易及交割受到限制，另有部分非俄持續違約尚在債務重整階段，導致本基金於到期日屆至時仍無法收取部分債券處分金額及債券本息款項，故於到期日計算資產餘額時，先剔除該等債券（以下稱「問題債券」），先行返還到期日已結算之淨資產價值予各受益人；前開問題債券所佔基金淨值比重約1.16％，應即為來函所述「有關1.15％部分應給予被告凱基人壽」之部分，由此可知，凱基人壽與凱基投信間應存在契約關係，原告與凱基人壽之權利義務，亦應依系爭保險契約而認定。
　㈥原告雖主張周尹柔係向原告提出系爭廣告，致原告陷於錯誤，相信周尹柔之說詞而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惟此為周尹柔所否認，並稱伊不知原告所稱之22%利潤所指為何，也未曾向原告說過有22%之利潤，因為投資型保單本不保證收益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經查：
　　⒈原告雖以原證8及原證9之對話內容，而主張系爭廣告為周尹柔所交付予原告等情。惟依原證8之蔡婷婷與周尹柔之對話內容中，並未出現系爭廣告，係蔡婷婷與其夫邱志龍之對話中，蔡婷婷有將系爭廣告傳送予邱志龍，惟尚難認系爭廣告即為周尹柔所提供予蔡婷婷，縱認系爭廣告為周尹柔所提供，亦難僅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認周尹柔於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係以系爭廣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而保證投保人有必定有如系爭廣告上所載之獲利。
　　⒉依系爭廣告上所載「新興市場目標到期債券基金(美金)」、「雙強聯手凱基投信＋Amudi Asset management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等語，並未提及與系爭保險契約相關聯之文字，而難以證明系爭廣告所載即為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內容。
　　⒊再者，系爭廣告上載有「本文件僅供公司內部訓練用，不得截取或轉製部分全部內容，作為銷售或提供客戶之文件」，縱認係凱基人壽所提供予業務員，依目前之證據亦僅得認係凱基人壽於業務人員之教育訓練時之簡略式之教材，其上之記載亦僅為預估獲利之計算，並未記載業務人員得據以向客戶「保證」一定有系爭廣告上之獲利，故系爭廣告顯非供業務人員對外銷售保險契約之廣告，此亦為原告輕易即得由其上之文字記載而知悉，故周尹柔於向原告推銷系爭保險契約時，縱有提出系爭廣告予原告參考，於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系爭保險契約均有出現投資風險自負之字樣，已如上述，足認系爭廣告與系爭保險契約內容顯然不一致而有明顯矛盾，若原告認該廣告已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內容，亦應要求凱基人壽或周尹柔於系爭保險契約加註，或有其他向凱基人壽求證之動作，甚且於收受系爭保險契約後發現與系爭廣告所載不符時，亦得依系爭保險契約內所載於收受之翌日起十日內行使保險契約撤銷權。惟原告均未為相關之動作或表示，且原告亦均於系爭保險契約親自簽名，應認原告已對系爭保險契約清楚了解投資之保險產品有其風險存在，而非斷然認定必會有如系爭廣告上所示之獲利。是基於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本院認原告之舉證尚屬不足，尚非得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逕認係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而構成凱基人壽對原告所負擔之義務，亦難認凱基人壽有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第17條約定，請求凱基人壽給付原告2人差額各美金7,534元，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均無理由。
三、從而，原告分別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第17條約定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先位聲明請求凱基人壽應給付原告2人各美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及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人各美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保險簡字第7號

原      告  邱志龍  



            蔡婷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告  周尹柔  

訴訟代理人  鍾芝宣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庭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民國107年間，時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

    險業務員之被告周尹柔（下逕稱其名）向原告(原告二人分

    別逕稱其名)推銷「中國人壽鑫創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下稱系爭保險），並提出廣告二紙（下稱系爭廣告），並

    向原告保證系爭保險於6年期滿後即可獲利22％，相當於每年

    投資報酬率為3.6%，原告遂聽信周尹柔說法，於107年1月8

    日分別投保美金35,000元簽訂保險單(下稱系爭保險契約)，

    嗣後中國人壽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凱

    基人壽)即被告，詎周尹柔竟於113年1月初通知原告系爭保

    險契約將無法兌現保證獲利122%之承諾，嗣凱基人壽於113

    年3月19日給付原告美金35,166元，此數額乃給付總額之98.

    85％，其餘1.15％之給付時間與金額均尚未確定，與系爭廣告

    所載「保證獲利22％」之結果存有落差，亦已構成系爭保險

    契約之違反，爰提起本訴。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

    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同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規範之侵權行為態樣，需以

    行為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或有違反保

    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

    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為其要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

    560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

    決意旨參照) 。

　㈢按保險制度係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

    算下，藉由承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

    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

    ，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費

    之費率及承保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

    管機關所核准。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限

    定之危險方屬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之

    訂定抑或理賠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價

    關係，並於保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要保人繳交保險費予

    保險人，將可能發生之保險事故風險分散予保險人，由保險

    人依其專業，精算應繳保險費與所能承擔風險之高低，據以

    訂出對於要保人之要約是否予以承諾之標準，經保險人依據

    此標準同意承擔危險者，契約始成立。

　㈣系爭保險契約係經原告審閱並於相關文件上簽名等情，有要

    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暨保險商品特性摘要說明、保單條款

    （見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補字第940號卷〈下稱北院補字卷〉

    第18至85頁）可稽，而依系爭保險契約重要告知事項說明：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

    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規定外，本

    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保險商品說明

    書（見北院補字卷第21頁）；另原告亦於系爭保險契約聲明

    事項：業務員是否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提供「保單條款

    樣本」、「投保人須知」、「商品說明書」、「重要事項告

    知書」及「要保書填寫說明」、「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

    法告知義務內容」供要保人參閱，並已向要保人清楚解說前

    述文件內容？原告2人均於其系爭保險契約勾選「是」，並

    親自簽名確認（見北院補字卷第25頁）。又重要事項告知書

    之投資風險欄亦載明：「本保險契約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投

    資鋒線發生虧損，其中可能之最大損失為全部保單帳戶價值

    。中國人壽及其業務員不對本保險將來之收益提供任何保證

    」（見北院補字卷第26頁）。

　㈤又本院函詢訴外人凱基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關於「1.1

    5％部分應給付予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依據

    暨清償日」，經函覆系爭保險契約所連結之投資標的「凱基

    六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下稱本基金）」係由本公司募

    集發行，於107年3月2日成立，且依本基金信託契約第2條第

    2項「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

    年之當日為止」之約定，本基金已於113年3月4日存續期間

    屆滿，合先敘明。…於113年3月14日通知受益人本基金到期

    日之淨資產價值，並指示本基金保管機構「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3月18日按本基金到期日受益人持

    有受益權單位數乘以本基金到期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金

    額，以匯款方式交付款項予受益人（包含本案被告凱基人壽

    ）留存於本公司之約定買回帳號。本基金持有部分俄羅斯債

    券因受俄烏戰爭影響導致國際制裁，使交易及交割受到限制

    ，另有部分非俄持續違約尚在債務重整階段，導致本基金於

    到期日屆至時仍無法收取部分債券處分金額及債券本息款項

    ，故於到期日計算資產餘額時，先剔除該等債券（以下稱「

    問題債券」），先行返還到期日已結算之淨資產價值予各受

    益人；前開問題債券所佔基金淨值比重約1.16％，應即為來

    函所述「有關1.15％部分應給予被告凱基人壽」之部分，由

    此可知，凱基人壽與凱基投信間應存在契約關係，原告與凱

    基人壽之權利義務，亦應依系爭保險契約而認定。

　㈥原告雖主張周尹柔係向原告提出系爭廣告，致原告陷於錯誤

    ，相信周尹柔之說詞而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惟此為周尹柔所

    否認，並稱伊不知原告所稱之22%利潤所指為何，也未曾向

    原告說過有22%之利潤，因為投資型保單本不保證收益等語(

    見本院卷第147頁)，經查：

　　⒈原告雖以原證8及原證9之對話內容，而主張系爭廣告為周

      尹柔所交付予原告等情。惟依原證8之蔡婷婷與周尹柔之

      對話內容中，並未出現系爭廣告，係蔡婷婷與其夫邱志龍

      之對話中，蔡婷婷有將系爭廣告傳送予邱志龍，惟尚難認

      系爭廣告即為周尹柔所提供予蔡婷婷，縱認系爭廣告為周

      尹柔所提供，亦難僅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認周尹柔於招

      攬系爭保險契約時，係以系爭廣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

      分，而保證投保人有必定有如系爭廣告上所載之獲利。

　　⒉依系爭廣告上所載「新興市場目標到期債券基金(美金)」

      、「雙強聯手凱基投信＋Amudi Asset management 東方匯

      理資產管理」等語，並未提及與系爭保險契約相關聯之文

      字，而難以證明系爭廣告所載即為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內

      容。

　　⒊再者，系爭廣告上載有「本文件僅供公司內部訓練用，不

      得截取或轉製部分全部內容，作為銷售或提供客戶之文件

      」，縱認係凱基人壽所提供予業務員，依目前之證據亦僅

      得認係凱基人壽於業務人員之教育訓練時之簡略式之教材

      ，其上之記載亦僅為預估獲利之計算，並未記載業務人員

      得據以向客戶「保證」一定有系爭廣告上之獲利，故系爭

      廣告顯非供業務人員對外銷售保險契約之廣告，此亦為原

      告輕易即得由其上之文字記載而知悉，故周尹柔於向原告

      推銷系爭保險契約時，縱有提出系爭廣告予原告參考，於

      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系爭保險契約均有出現投資風險自

      負之字樣，已如上述，足認系爭廣告與系爭保險契約內容

      顯然不一致而有明顯矛盾，若原告認該廣告已為系爭保險

      契約之內容，亦應要求凱基人壽或周尹柔於系爭保險契約

      加註，或有其他向凱基人壽求證之動作，甚且於收受系爭

      保險契約後發現與系爭廣告所載不符時，亦得依系爭保險

      契約內所載於收受之翌日起十日內行使保險契約撤銷權。

      惟原告均未為相關之動作或表示，且原告亦均於系爭保險

      契約親自簽名，應認原告已對系爭保險契約清楚了解投資

      之保險產品有其風險存在，而非斷然認定必會有如系爭廣

      告上所示之獲利。是基於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本院認原告

      之舉證尚屬不足，尚非得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逕認係為系

      爭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而構成凱基人壽對原告所負擔之義

      務，亦難認凱基人壽有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

      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第17條

      約定，請求凱基人壽給付原告2人差額各美金7,534元，及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等情，均無理由。

三、從而，原告分別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第17條約定及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先位聲明請求凱基人壽應給付原告2人各美

    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及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

    告2人各美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保險簡字第7號

原      告  邱志龍  



            蔡婷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逸帆律師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告  周尹柔  

訴訟代理人  鍾芝宣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庭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民國107年間，時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業務員之被告周尹柔（下逕稱其名）向原告(原告二人分別逕稱其名)推銷「中國人壽鑫創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下稱系爭保險），並提出廣告二紙（下稱系爭廣告），並向原告保證系爭保險於6年期滿後即可獲利22％，相當於每年投資報酬率為3.6%，原告遂聽信周尹柔說法，於107年1月8日分別投保美金35,000元簽訂保險單(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後中國人壽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凱基人壽)即被告，詎周尹柔竟於113年1月初通知原告系爭保險契約將無法兌現保證獲利122%之承諾，嗣凱基人壽於113年3月19日給付原告美金35,166元，此數額乃給付總額之98.85％，其餘1.15％之給付時間與金額均尚未確定，與系爭廣告所載「保證獲利22％」之結果存有落差，亦已構成系爭保險契約之違反，爰提起本訴。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規範之侵權行為態樣，需以行為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或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為其要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60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㈢按保險制度係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算下，藉由承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費之費率及承保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所核准。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限定之危險方屬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之訂定抑或理賠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價關係，並於保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要保人繳交保險費予保險人，將可能發生之保險事故風險分散予保險人，由保險人依其專業，精算應繳保險費與所能承擔風險之高低，據以訂出對於要保人之要約是否予以承諾之標準，經保險人依據此標準同意承擔危險者，契約始成立。

　㈣系爭保險契約係經原告審閱並於相關文件上簽名等情，有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暨保險商品特性摘要說明、保單條款（見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補字第940號卷〈下稱北院補字卷〉第18至85頁）可稽，而依系爭保險契約重要告知事項說明：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保險商品說明書（見北院補字卷第21頁）；另原告亦於系爭保險契約聲明事項：業務員是否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提供「保單條款樣本」、「投保人須知」、「商品說明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及「要保書填寫說明」、「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供要保人參閱，並已向要保人清楚解說前述文件內容？原告2人均於其系爭保險契約勾選「是」，並親自簽名確認（見北院補字卷第25頁）。又重要事項告知書之投資風險欄亦載明：「本保險契約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投資鋒線發生虧損，其中可能之最大損失為全部保單帳戶價值。中國人壽及其業務員不對本保險將來之收益提供任何保證」（見北院補字卷第26頁）。

　㈤又本院函詢訴外人凱基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關於「1.15％部分應給付予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依據暨清償日」，經函覆系爭保險契約所連結之投資標的「凱基六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下稱本基金）」係由本公司募集發行，於107年3月2日成立，且依本基金信託契約第2條第2項「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為止」之約定，本基金已於113年3月4日存續期間屆滿，合先敘明。…於113年3月14日通知受益人本基金到期日之淨資產價值，並指示本基金保管機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3月18日按本基金到期日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乘以本基金到期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金額，以匯款方式交付款項予受益人（包含本案被告凱基人壽）留存於本公司之約定買回帳號。本基金持有部分俄羅斯債券因受俄烏戰爭影響導致國際制裁，使交易及交割受到限制，另有部分非俄持續違約尚在債務重整階段，導致本基金於到期日屆至時仍無法收取部分債券處分金額及債券本息款項，故於到期日計算資產餘額時，先剔除該等債券（以下稱「問題債券」），先行返還到期日已結算之淨資產價值予各受益人；前開問題債券所佔基金淨值比重約1.16％，應即為來函所述「有關1.15％部分應給予被告凱基人壽」之部分，由此可知，凱基人壽與凱基投信間應存在契約關係，原告與凱基人壽之權利義務，亦應依系爭保險契約而認定。

　㈥原告雖主張周尹柔係向原告提出系爭廣告，致原告陷於錯誤，相信周尹柔之說詞而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惟此為周尹柔所否認，並稱伊不知原告所稱之22%利潤所指為何，也未曾向原告說過有22%之利潤，因為投資型保單本不保證收益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經查：

　　⒈原告雖以原證8及原證9之對話內容，而主張系爭廣告為周尹柔所交付予原告等情。惟依原證8之蔡婷婷與周尹柔之對話內容中，並未出現系爭廣告，係蔡婷婷與其夫邱志龍之對話中，蔡婷婷有將系爭廣告傳送予邱志龍，惟尚難認系爭廣告即為周尹柔所提供予蔡婷婷，縱認系爭廣告為周尹柔所提供，亦難僅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認周尹柔於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係以系爭廣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而保證投保人有必定有如系爭廣告上所載之獲利。

　　⒉依系爭廣告上所載「新興市場目標到期債券基金(美金)」、「雙強聯手凱基投信＋Amudi Asset management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等語，並未提及與系爭保險契約相關聯之文字，而難以證明系爭廣告所載即為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內容。

　　⒊再者，系爭廣告上載有「本文件僅供公司內部訓練用，不得截取或轉製部分全部內容，作為銷售或提供客戶之文件」，縱認係凱基人壽所提供予業務員，依目前之證據亦僅得認係凱基人壽於業務人員之教育訓練時之簡略式之教材，其上之記載亦僅為預估獲利之計算，並未記載業務人員得據以向客戶「保證」一定有系爭廣告上之獲利，故系爭廣告顯非供業務人員對外銷售保險契約之廣告，此亦為原告輕易即得由其上之文字記載而知悉，故周尹柔於向原告推銷系爭保險契約時，縱有提出系爭廣告予原告參考，於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系爭保險契約均有出現投資風險自負之字樣，已如上述，足認系爭廣告與系爭保險契約內容顯然不一致而有明顯矛盾，若原告認該廣告已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內容，亦應要求凱基人壽或周尹柔於系爭保險契約加註，或有其他向凱基人壽求證之動作，甚且於收受系爭保險契約後發現與系爭廣告所載不符時，亦得依系爭保險契約內所載於收受之翌日起十日內行使保險契約撤銷權。惟原告均未為相關之動作或表示，且原告亦均於系爭保險契約親自簽名，應認原告已對系爭保險契約清楚了解投資之保險產品有其風險存在，而非斷然認定必會有如系爭廣告上所示之獲利。是基於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本院認原告之舉證尚屬不足，尚非得以系爭廣告之內容而逕認係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而構成凱基人壽對原告所負擔之義務，亦難認凱基人壽有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第17條約定，請求凱基人壽給付原告2人差額各美金7,534元，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均無理由。

三、從而，原告分別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第17條約定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先位聲明請求凱基人壽應給付原告2人各美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及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人各美金7,534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